
教师、学生考试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年 龄
	
	性 别
	
	职 务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申请的星级及人数

	教师
	学生

	星级
	一星
	二星
	三星
	四星
	五星
	六星
	七星
	八星
	九星
	十星

	人数
	
	
	
	
	
	
	
	
	
	

	总人数
	
	总组数
	

	需要赴分考场
	有：     无：
	路途共需要的天数
	

	拟申请考试日期
	

	中  心

审  核

意  见
	


注：

1申请考试的单位或教师请于考试前两个月向北京舞蹈学院培训中心提出申请并填写此表。

2经“中心”审查批准后通知申请单位或教师，组织教师、学生参加考试。

3北京地区须有考生60人以上，北京以外地区须有考生120人以上方能设考场，并由“中心”派出考试官。

4教师取得教师资格后，必须间隔半年以上，方能推荐学生考试。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